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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成都工业学院

人事代理管理办法（暂行）相关规定

一、人事代理人员聘期内的待遇

1. 工资及绩效待遇标准参照同类在编人员执行（试用期待遇按

劳动合同约定）。

2. 按国家和四川省相关规定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等社会统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 符合国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的人事代理人员，

经学校推荐并评审通过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由学校根据工作

需要及岗位空缺数予以聘用。

4. 人事代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按国家和四川省养老保

险的相关政策规定，在社保机构领取养老金，不享受学校事业编制人

员退休待遇。

二、人事代理人员的管理

1. 劳动合同的签订：

（1）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学校与人事代理人员签

订劳动合同。用人部门根据岗位性质和工作内容，合理约定岗位职责、

工作时间、违约处罚和其它相关内容，并在劳动合同中注明或附补充

协议。

（2）劳动合同聘期 4年，其中试用期三个月。

2. 人事代理人员聘用后需自行到人事代理机构办理档案、户口

等迁移手续。聘期内的档案管理费由学校承担。

3. 人事代理人员的党、团、工会等关系由学校代为管理。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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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做好人事代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变动情况登记，

做好档案材料的形成与收集工作，定期按学校要求提交人事处归档。

4. 人事代理人员在聘期间占用学校用人部门相应岗位职数。

5. 人事代理人员须按合同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

作任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工作安排，接受管理与监督。其年

度考核、工资待遇、奖惩等均参照学校事业编制人员相关规定执行，

考核结果作为奖惩、晋升和是否继续聘用的主要依据。

6. 人事代理人员原则上聘用不超过两个聘期，两个聘用期满考

核优秀，且取得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的，经学校审批

同意，可继续聘用或根据相关政策申请编制内管理。其余人员两个聘

用期满，聘用关系终止。

7. 人事代理人员与学校终止聘用关系时，需办理离校手续。

三、人事代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

1. 在试用期内不能达到本岗位工作要求。

2. 年度考核不合格。

3. 不履行劳动合同条款。

4. 严重违反工作规定或学校规章制度，渎职、失职造成严重后

果。

5. 违反法律法规且情节严重。

6.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

同无法履行，经学校和人事代理人员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

7. 人事代理人员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


